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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安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

文件

市医保发〔2025〕34号

西安市医疗保障局
西 安 市 财 政 局

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
关于阶段性减征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知

各区（县)、开发区医疗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，市医

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、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减轻企业负担、促进经济平稳发展

的决策部署，经省、市政府批准同意，决定在不降低参保人员

医保待遇水平的前提下，阶段性减征西安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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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范围及标准

适用对象：所有用人单位，包括各类企业、以单位形式参

保的个体工商户、各类社会组织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机关

事业单位等。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纳入减征范围。

费率调整：全市用人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率由

现行7%降至6%，个人缴费比例维持2%不变。灵活就业人员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由现行9%降至8%。

二、执行时间

所有用人单位费款减征属期自2025年12月起至2026年11月

结束，为期12个月。

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费款减征属期自2026年1月起

至2026年12月结束，为期12个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减征期间保障工作。各用人单位要依法履行好

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，按期申报缴纳职工医疗保险

费，确保职工连续参保，个人权益连续记录。各级医保经办机

构要确保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及时报销、应报尽报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之间业务协同。各级医保、财政、税务部

门要加强联动，建立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机制，确保降费政策

落实到位。

医保部门要牵头做好阶段性减征职工医保费工作，做好工

作调度、业务衔接、政策宣传、绩效评估等工作，配合财政部

门做好预算管理。

税务部门要做好税务征缴系统的业务维护及政策宣传辅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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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确保减征政策落实到位。

财政部门要做好预算管理工作。

市医保经办中心要制定具体经办实施流程，优化经办服

务。畅通咨询渠道，简化办理流程，确保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

便捷享受政策红利。

市医保基金管理中心要密切关注医保基金运行状况，加强

基金监管，定期开展运行分析，有效管控风险，确保基金平稳

可持续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落实。医保、财政和税务部门要切实加强

对区县、开发区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，通过定期开展检查评

估、组织专业培训与支持、建立健全反馈机制等措施，确保政

策执行不偏离、不打折扣。各区县、开发区相关部门要切实履

行监督责任，扎实做好政策解读与宣传工作，保障阶段性减征

职工医保费工作的精准施策与高效落实。

西安市医疗保障局 西安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

2025年9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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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9月26日印发


